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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次局部修订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21 年工

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21〕

11 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GB50365-2019 进行局部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增加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建

筑在防疫期间的特殊运行规定，包括加大新风量增强稀释效果、高人

员密度场所的强化自然通风、限员等运营对策等；应急通风措施相关

条文说明细化了典型空调系统形式的具体措施建议。

本规范中下划线表示修改的内容；用黑体字表示的条文为强

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

环境与能源研究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编：

100013）。

本次局部修订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

人：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GB50365—2019

修订对照表

（方框部分为删除内容，下划线部分为增加内容）

现行《规范》条文 修订征求意见稿

6 应急管理措施

6.2 应急技术措施

6 应急管理措施

6.2 应急技术措施

6.2.7 在传染病流行期内，空调通风

系统新风口和空调机房及其周围环境

应保持清洁，新风与排风不应短路，

不得污染新风。

6.2.7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行

病发生时，空调通风系统新风口和空

调机房及其周围环境应保持清洁，新

风与排风不应短路，不得污染新风。

6.2.8 在传染病流行期内，空调机房

内空气处理设备的新风进气口应采用

风管与新风竖井或新风百叶窗相连

接，不得间接从机房内、楼道内和吊

顶内吸取新风。

6.2.8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行

病发生时，空调机房内空气处理设备

的新风进气口应采用风管与新风竖井

或新风百叶窗相连接，不得间接从机

房内、楼道内和吊顶内吸取新风。

6.2.9 在传染病流行期内，空调通风

系统宜采用全新风运行。在每天冷热

源设备启用前或关停后宜让新风机和

排风机多运行 1次或 2次换气。

6.2.9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行

病发生时，空调通风系统宜采用全新

风运行。在每天冷热源设备启用前或

关停后宜让新风机和排风机多运行 1

次或 2次换气。

6.2.10 在传染病流行期内，应按卫生

防疫要求，进行空调通风系统中的空

气处理设备的清洗消毒或更换工作，

过滤器、表面式冷却器、加热器，加

湿器、凝结水盘等易集聚灰尘和孳生

细菌的部件应定期消毒或更换。

6.2.10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

行病发生时，应按卫生防疫要求，进

行空调通风系统中的空气处理设备的

清洗消毒或更换工作，过滤器、表面

式冷却器、加热器，加湿器、凝结水

盘等易集聚灰尘和孳生细菌的部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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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消毒或更换。

6.2.10A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

行病发生时，公共场所的空调通风系

统应急技术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风口、空调机房及其周围环境

应保持清洁，新风与排风不应短路，

不应污染新风。

2 空调机房内空气处理设备的新

风进气口应采用风管与新风竖井或新

风百叶窗相连接，不得间接从机房内、

楼道内和吊顶内吸取新风。

3 当采用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时，

应加大新风量或采用全新风方式运

行。冷热源设备启用前或关停后，宜

保持新风机和排风机多运行不少于

1h，进行通风换气。

4 当采用半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

时，新风系统宜全天不间断运行。排

风系统应正常运行。对于大进深房间，

内部区域应通风换气。

5 当空调通风系统为无新风的风

机盘管系统或分体式空调时，运行时

应开门或开窗。

6 宜在空调通风系统送风段加装

空气过滤器。空气过滤器等级宜为高

效水平，且不应低于中效水平。

6.2.10B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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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病发生时，建筑空调系统应根据不

同配置采取相应运行措施:

1 定（整体可变）风量全空气空

调系统宜将空调机组切换至全新风模

式，单风机系统关闭回风阀、双风机

系统关闭混风阀，保持新风阀和排风

阀全开，风机设置变频装置的可根据

人员数量调整运行频率，人均新风量

不应低于 30m3/h；

2 变风量(VAV)空调系统空调机

组宜按全新风工况运行，单风机系统

关闭回风阀、双风机系统关闭混风阀，

保持新风阀和排风阀全开。空调箱变

频运行，集中设置的新风机组工频运

行。或根据需求新风量进行变频调整

（保证空调箱正常运行的新风量），排

风机与新风机组对应运行；

3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可正常使

用，人均新风量不应低于 30m3/h，对

于设有外窗的房间，应定期开启外窗

进行通风换气；

4 设置新风系统的多联机和分体

空调可正常使用，保证人均新风量应

不低于 30m3/h，对于设有外窗的房间，

应定期开启外窗进行通风换气；

5 未设置新风系统的风机盘管系

统、多联机系统以及分体空调系统应

定期开窗通风，不具开窗通风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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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运行。

6.2.12A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

行病发生时，高人员密度公共场所应

配合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急运行采取以

下应急管理措施：

1 人员密度较高的区域，建议停

止使用，包括大型会议室、报告厅、

职工餐厅、健身房、便利店等；

2 应优先使用电话会议、视频会

议等非接触的会议形式。会议室的使

用应统一管理，宜选用有外窗、空调

系统相对独立、通风换气能力强的会

议室；

3 对设有外窗的会议室，会议前

应开窗通风，会议期间宜保持外窗开

启，会议结束后应进行全面的通风换

气，并采取消毒措施；

4 对于必须召开的会议，应减少

参会人数，参会人员之间的距离宜大

于 1米；

5 员工食堂使用期间送排风系统

应正常运行，使用结束后新风与排风

系统应继续运行 1h，并进行全面消毒。

可设置紫外线消毒灯等临时消毒设

施，利用非使用时间对区域进行消毒

处理；

6 大堂、前台、一楼电梯厅等区

域，应采取避免人员密集的措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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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筑的人员入口可增设适量的简易

风淋室。

附录 B 综合医院门诊区和病区

的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

附录 B 综合医院门诊区和病

区的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

B.0.1 医院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部

门应与医院感染控制部门建立沟通机

制，并应明确医院感染重点防范区域，

定期监测。当出现医院感染暴发时，

应立即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检查。

B.0.1 医院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部

门应与医院感染控制部门建立沟通机

制，并应明确医院感染重点防范区域，

定期监测。当出现医院感染暴发，经

卫生学评价或风险评估，确认或疑似

为呼吸道传播时，应对空调通风系统

进行检查，并采取下列应急技术措施：

1对发生感染病例活动的区域，或

风险评估为高风险的区域，应停止使

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并应对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进行全面清洗消毒，经卫

生学评价合格后，根据风险评估结果

启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集中空调通

风系统启用时应符合本标准第 B.0.1A

条第 1款和第 2款的规定；

2对未发生感染病例活动的区域，

或风险评估为中、低风险的区域，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运行应符合本标准

第 B.0.1A 条第 1款的规定。

B.0.1A 对设有“平疫结合”功能区域

综合医院门诊区或病区，在经呼吸道

传播的疫情或流行病发生期间“平疫

结合”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运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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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规定：

1 换气次数应比平时增加 1 倍，

新风量应比平时至少增加 50%或采用

全新风，应复核确认空调通风设备性

能和疫情期间使用需求的匹配性；

2 存在病原微生物污染风险的用

房应相对周围环境维持负压，排风应

处理达标后排放。

B.0.1B 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

行病发生时，综合医院内人员流动较

大的公共区域，应通过强化自然通风

或机械通风措施保证室内通风换气，

医院宜采取预约、限员等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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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管理措施

6.2 应急技术措施

6.2.7~6.2.10 本条明确了当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行病发生时的应急措施。

当疫情或流行病发生时，如经卫生学评价是可以确认经呼吸道传播的，则应

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立即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检查，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停止运行、加大新风量和换气次数、全新风运行等。“经呼吸道传播

的疫情或流行病”指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数日至数月）且具有大规模区域性暴发

的特征，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人感染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

征（ME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或“流行性感冒”等。

6.2.10A 经呼吸道传播的疫情或流行病爆发时，保障通风换气的措施，可采用强

化自然通风、临时加装简易机械通风装置、排风扇等方式。疫情期间，医院为感

染高风险场所，采取预约、限员等方式可有效降低医院大面积感染风险，在疫情

时期保障医疗资源的可靠、高效使用。

6.2.10B对于空气传播类病毒，在空气中能给病毒提供寄生条件的只有细菌等微

生物，而所有的空气微生物在空气中都是依附在气溶胶上，如飞沫、颗粒物。新

风系统通过一定的过滤等级可以降低室内颗粒物浓度。

前期研究表明，通过增加新风量，大幅稀释空气中病毒的浓度，可有效降低

传染概率。在当前的空调系统运行过程中新风系统开启率很低，疫情期间需保证

足够的新风量进入建筑内稀释病毒浓度，因此建议各类型空调系统开启全新风模

式。在没有机械通风系统的建筑中，建议积极使用可打开的窗户以提高换气率。

进入房间时，窗户应打开一段时间，特别是当房间之前已被他人使用时。此外，

在采用机械通风的建筑物中，可以通过开窗进一步促进通风。典型空调系统形式

的参考操作方式包括：

（1）全空气系统

由于全空气系统有集中回风，各区域回风相通会将病毒扩散。解决此类空调

系统污染传播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切断回风，转变为全新风运行，通过增大全新风



的换气次数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这是控制病毒传播最有效的方法。

疫情时，全空气系统运行保证新风阀/新风比在正常设计要求，有条件的尽

量增大新风量；有变风量控制的建议工频运行，尽量增加室内空气的循环过滤次

数；有其他类型的机组控制，统一更改成由回风温度或典型区域温度控制热水电

动阀；开启新风、排风系统，在非工作时间进行充分室内空气置换；只有初、中

效的机组有安装条件及预算费用条件的，可以在机组或者风管段加装高效低阻过

滤器，并定期清洗或更换。

（2）变风量系统

变风量系统属于全区域回风的系统，而且一般都是采用吊顶回风，一旦有人

员携带病毒，就有可能会造成整层人员的感染。这类空调系统往往又不太可能加

大新风量运行。针对这类公共建筑，建议在回风口处增设高效低阻过滤器，并做

好清洗和更换空调箱内的粗效和中效过滤器。清洗盘管和凝结水盘，有可能的话

最好清洗一下送回风管道。因为湿膜可能会藏污纳垢，采用湿膜加湿的空调机建

议停用加湿系统。但是要定期更换亚高效过滤器，并妥善处理旧的过滤器，这个

过滤器上可能会有病毒，建议喷消毒水后再作为有害垃圾扔掉。

使用变风量系统的高档办公楼往往窗户不能开，自然通风不可能实现。因此

对于这类公共建筑建议连续开启卫生间排风机，有条件的可开启楼梯间正压送风

机加强换气。

疫情期间运行时，变风量系统为满足送风量建议关闭 CO2 控制新风量功能，

保证新风阀/新风比在正常设计要求，有条件的尽量增大新风量；所有 VAVBOX 的

开度在 100%，将变风量系统强制为定风量系统，增加室内空气的循环过滤次数。

为尽量保证室内舒适度 VAVBOX 末端的温度设定值应尽量提高，提高送风温度。

（3）风机盘管系统

建议区分对待大开间办公楼和小隔间办公室。对于小隔间，风机盘管一般都

是按隔间布置的，且隔间的隔断到吊顶内的楼板或梁下。风机盘管属于局部回风

的空调系统，因此即使有人感染或携带病毒也不会造成其它空间人员的感染。因

此这类空调系统，建议做好清洗风机盘管的回风口及过滤器，送风口，凝水盘和

换热盘管即可。疫情期间，保持新风系统的开启，卫生间排风机的开启。如果有

窗户可以开启更好，自然通风换气是比较好的措施。对于大开间或隔断只到吊顶



的小开间，此类办公空间即使采用风机盘管系统，也有可能造成携带病毒者所在

局部区域的感染。这个区域有多大，很难判定。因此这类空调系统建议关闭风机

盘管系统。对于以上两种空间，建议新风系统要保持一直开启，并保持卫生间排

风系统的开启。有条件时要开窗自然通风。

既有建筑的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建议要改造为从室内直接回风，不能采用吊

顶回风。另外要对风机盘管的盘管、过滤网和凝水盘及送回风管道进行清洗，保

持清洁。新风空调箱的盘管、过滤网和凝水盘及新风管道也要清洗。在疫情期间，

新风系统要保持一直开着。

（4）多联机与分体空调

分散式空调最应引起重视，如各室独立安装的分体式空调器、风机盘管、多

联机空调，没有集中新风供给。近期出现的餐馆传播链、社区活动中心、棋牌馆

传播链、公共交通传播链等，都表明由分散式空调产生的不合理空调气流是引起

病毒气溶胶传播的主要原因。疫情中不时出现的一些聚集性感染事件也多发生在

分散式空调的空间内。可见，分散式空调既不能降低室内病毒量，又有可能在局

部聚集起感染剂量，在相对封闭、人较多的场合传播风险较大。较为简单的方法

最好在室内设置洁净空气量较大的空气净化器（通常要求 CADR 为房间的 5~6 h-1

换气量），但不要扰乱室内空调主气流。考虑在分体式空调室内机上方设置带亚

高效过滤器与风机的机组，将室内空气过滤后送入分体式空调室内机，加大了室

内换气量，且不会干扰空调主气流。

6.2.12A 对于餐厅、大堂等人员流动性强、密度高的空气病毒传播高风险区域，

首先应做好个人防护、人员密度以及人员流动方向方面的控制。在有机械通风系

统的此类区域中，建议延长系统的运行时间。使其在区域使用开启前开始通风，

并在区域使用时间后一段时间持续通风。延长操作时间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建筑物

内空气的病毒浓度和室内表面的病毒浓度，降低感染概率。

餐厅内的就餐形式可以统一管理，采用分时、分区域的分散就餐形式。宜采

用配餐制，设置固定盒饭、份饭分发点，使用后的饭盒放置规定地点，并由专人

进行收集处理，尽量减少就餐人员和餐厅服务人员的直接接触。



附录 B 综合医院门诊区和病区的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

B.0.1 本条明确了医院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的原则和意义。

通常医院将发热门诊、肠道门诊、呼吸道门诊和传染病科统一整合为感染性

疾病科，除感染性疾病科外，儿科病房、输液室、急诊室等，由于人员密集、病

人病情复杂、抵抗力低下等原因，也是医院感染的易发区域，需重点防范。对通

过空气传播的一些疾病，不合理的空调通风系统可能成为其传播途径，须重点关

注。当出现医院感染暴发时，有些是可以确认非经呼吸道传播的（如手足口病），

此时无需对空调通风系统采取应急管理措施；有些经卫生学评价是可以确认经呼

吸道传播的，而有些则可能无法确认是否经呼吸道传播(如突发新发传染病)，此

时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立即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检查，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停止运行、加大新风量和换气次数、全新风运行等。

B.0.1A “平疫结合”区集中空调系统疫情期间医疗用房换气次数、新风量的要

求，比平时状态增加一倍，根据国家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

疫情期间换气次数不宜低于 12 次/h,新风量每人不应低于 80m
3
/h，或新风量不应

小于 4次/h，或采用全新风运行。存在病原微生物污染风险的功能用房相对周围

环境维持负压，是为了降低室内病原微生物泄漏至周围环境的风险，排风处理达

标后排放也是为了保护周围环境，常用的排风处理方式为高效过滤器处理后排放。

B.0.1B 疫情期间需保证足够的新风量进入建筑内稀释病毒浓度，因此建议各类

型空调系统开启全新风模式。对未设机械通风系统的建筑或室内区域，应充分利

用自然通风增加房间区域的实际换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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